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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

文件 

 

连市监〔2023〕45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 
“安居质量保民生”行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，开发区、徐圩新区市场监管局，消保委

（消协）： 

为全面提升装饰装修行业产品质量，规范装饰装修行业经营

秩序，提高群众满意度，为港城人民平安生活、放心居住保驾护

航，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市消保委）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装饰装修行业“安

居质量保民生”行动，现将工作内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总体 

要求，围绕国家局、省局年度重点工作，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战

略思维，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，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落脚

点，强化装饰装修产品质量监管和行业规范，打击制假售假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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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、维护正常市场秩序、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、提升装饰装修

产品质量、提高群众消费满意度、激发社会消费潜力、拉动内需，

加速推动经济内循环，全面履行好“保安全、促发展”双轮驱动工

作职责。 

二、总体目标 

通过开展装饰装修行业“安居质量保民生”行动，用一年左右

时间摸清我市装饰装修行业市场发展状况，发现存在的共性问题

和潜在风险，找准监管工作的漏洞和不足，立足市场监管法定职

能，发挥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优势，运用好监管、执法、服务、

维权、警示、宣传等多种手段，多举措、全方位规范装饰装修行

业经营秩序和产品质量；督促相关市场主体树立自律意识、履行

主体责任，主动提高产品质量水平，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，从

源头上把好产品质量关；加强人民群众消费知识教育力度，提升

消费者辨别真伪水平，助力养成科学消费理念，不断提升我市装

修装修产品质量水平，为全市人民打造安全放心的家居消费环

境。 

 三、行动时间 

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

四、行动措施 

1.营造社会舆论氛围 

在 2023 年全市“3.15”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启动仪 

式上举行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“安居质量保民生”行动发布会，

公告监督抽查检验细则，提高群众知晓度，调动全社会共同参与。 

2.开展专项监督抽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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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我市装饰装修行业状况，以市场调查为基础，结合装饰

装修产品日常监管情况、往年监督抽查结果、消费者投诉举报、

媒体舆情以及专家建议，选取消费量大、关注度高、容易出现问

题、涉及健康安全的 10 大类装饰装修产品，制定监督抽查目录

（详见附件），确定时间、细化内容，以“一月一类、一品一检”

的方式，委托专业检验机构按月开展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。 

3.拓展消费科普宣传 

通过开展科普讲座、提升消费者装饰装修材料选购能力。在

连云港市广播电台开通“安居质量保民生”专题栏目，每月举办 2

期装饰装修产品专题讲座，邀请相关行业的技术专家作客广播电

台，通过热线电话与消费者互动交流，宣传产品质量知识、教授

消费常识和选购技巧，为消费者现场答疑解惑，提醒百姓认清消

费陷阱，避免上当受骗。充分利用电视、报纸、微信公众号、抖

音、快手、微博、朋友圈等新媒体、新平台，以百姓喜闻乐见的

形式宣传装饰装修材料科学消费知识，以此扩大“安居质量保民

生”行动的受众面，提升活动影响力。 

4.试行“你点我检”活动 

通过微信公众号和“一站式服务”等方式，发动全市消费者开

展“你点我检”活动；联合市消保委每月选取不少于 40 家装饰装

修材料市场主体，在其中随机挑选不少于 15 批次产品进行抽检。

通过消费者“点”市场监管部门“检”，检验所售相关产品质量，回

应消费者和社会的关注，进一步拉近政府与百姓的距离，形成质

量提升社会参与、共治共建的良好氛围。 

5.及时做好信息发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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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局将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向社会各界公开。根据监

督抽查情况，每月公告一次抽样检验结果、发布一则产品消费警

示。对于发现的质量问题和违法行为，依法开展后处理并通过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。同时，对外公布投诉举报电

话，及时受理、收集相关问题线索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装饰装修材料质量事关千家万户，做好监管工作是推动消费

升级、高质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。 

1.要强化组织领导，增强责任意识。各县（区）局要加强领

导，做到“主要领导知晓、分管领导指导、业务科室组织、基层

分局落实、部门联动配合”，产品质量监管条线和消保委（消协）

要做好相互协调配合，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和专班，确保此项行

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。各分局在日常监管中，要加大对市场主

体的宣传引导和警示教育，强化主体责任意识，督促相关市场主

体把好产品出厂检验和进货查验关，共同参与质量提升工作。 

2.要突出监管重点，提高工作靶向性。各县（区）局要对建

材市场、装饰材料集散地等重点区域，总经销、总代理、提供全

包服务的装修公司等重点市场主体，市场占有率高、品牌知晓度

高、消费者投诉举报较多、以往监督抽查和日常监管发现问题较

多的重点产品进行详细摸底排查、建立重点监管档案，明确监督

抽查重点，做到底数清，状态明。 

3.要把握时间节点，规范监管行为。各县（区）局质量监管

部门要按行动分类，联合消保委（消协）梳理排查相关生产经销

单位，每月 15 日前报送拟抽检单位。（海州 8 家、东海 6 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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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榆 6 家、灌云 6 家、灌南 6 家，连云 3 家、开发区 2 家、徐圩

1 家）；各基层分局要以强化监管、积累经验、锻炼队伍为目标，

以“质量监管专业队伍”为基础，带齐执法装备、做好检查笔录、

严格现场取证，全程规范参与各类装饰装修产品的监督抽查工

作。 

4.要加大案件查办，规范后处理工作。加大不合格产品后处

理和曝光力度，同步开展不合格产品的同类产品排查和后续执法

抽样工作。对市局交办案件线索要做到事事有落实、件件有回应。

力争通过装饰装修行业“安居质量保民生”行动实现查处一批案

件、整治一个领域、规范一个行业、引导一方群众的目标。 

各县（区）在此次行动中要及时总结好的做法、反馈先进经

验并形成材料于 12 月 28 日前报送市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

处。 

联系人：陈平  电话：18961360587  

 

附件：时间节点及监督抽查目录 

 

  

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16 日 

 

 

  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2023 年 3 月 16 日印发 

  


